
1 

 

南華大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11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3:00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 

參、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紀錄：石燕儒 

伍、主席致詞： 

一、11 月份聯合國氣候變遷規劃小組邀請我至埃及參與「2022 年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7）」會議，會場可以見到世界各

國幾乎都將永續發展、節能減碳、碳中和、零碳排放當作是非

常重要的課題在推動。 

現在全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均值為 420ppm，創歷年的新高紀

錄，最適宜的濃度應維持在 350ppm，中間大概差 70PPM，若

要減到以前的程度，幾乎不可能，除非是所有人全面吃素，至

2030 年才能回到當時，目前是盡量宣導(蔬食、減碳)，可以漸

進式推廣。 

二、昨天到北部參加活動時遇到歐萊德(O’right)葛望平總裁，他提

及公司特別到格陵蘭拍攝冰川融化情形，北極冰川融化速度，

超過我們預期研究規畫時程，地球暖化很嚴重，海平面一定會

上升，地球暖化很嚴重，到 2030 年 1.5 度的升溫防線已經徹

底崩解，若大家還是一樣無感，不做永續規劃，不做節能減碳，

零碳排放，未來即將發生問題。 

三、昨天在台北參加福智文教基金會 2022 第十屆「心靈教育與環

境永續論壇」活動，會中葉欣誠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永續

管理與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副署長）特

別提到：所屬學校已經開始將系所更名改為永續發展、環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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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永續發展當作邁向永續發展第一步。現在世界與國內幾乎

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十七項當作重點指標，特別是環境永

續，過去我們提早做一些，目前公私立學校都動起來，很多事

情我們如果沒有比別人進步，將來各方面資源不敵公立學校

情況下是會發生問題，與大家共勉勵。 

四、昨日會議中相關企業機關學校幾乎都將環境永續列為重要課

題在推動，爾後包括相關科系名稱及未來調整，學生就業等都

需要具備這樣的常識，通識教育中心未來也要逐步開設課程

與加強內涵。 

五、這次在埃及也拜訪了開羅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全校全英文上課、校地兩百多公頃，非常漂亮及綠化，

將來有機會可以交流，譬如海外學習、教師研究交流。開羅利

用政府的力量，將政府各部會移至新城，再請一些金融機構、

企業團體配合，因此都市發展非常進步；而金字塔、古文明還

是在舊城，世界正在改變，很多地方若改變慢一些，就會發生

問題。 

陸、 上次會議(111年 10月 24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兼任教師遴

聘作業時程準則」案。 

人事室： 

已於11月16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2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

借住及管理辦法」案。 

總務處： 

已於11月1日公告於總務處網頁。 

3 
通過修正「研究生論文指導費暨

口試費之收費與支付標準」案。 

會計室： 

已於 10月 25日公告於會計室網頁。 

4 
通過修正「南華大學爭取政府機

構計畫提撥配合款補助要點」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 11 月 16 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

頁。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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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依據教育部 109 年 6 月 28 日公告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

法修正。 

決議： 

一、 修正第九條內容為： 申請開設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節數至多為課程總

節數的三分之一，授課專任教師，須在教學大綱上註明業界教師之上課

週次及授課內容。業界專家授課時，開課教師應在場協同教學，以強化

實務知能。 

二、 修正第十條內容為：各教學單位依據授課需求，應於實施前，填具「南

華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資歷評估表及應聘履歷表」，若為同一位

業界專家授課，課程總節數超過六分之一者，應經系(所、學程)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若為同一位業界專家授課課程總節數未超過六分之一者，

授權授課教師依本辦法規定邀聘並經開課單位主管備查，由開課單位發

予感謝狀。 

三、 修正第十三條 業界專家之鐘點費依政府部門專案計畫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以遴聘鄰近縣市之業界專家為原則，均不支付交通費。 

四、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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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實施要點(草案)」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於111年6月2日修改特殊教育獎補助金辦法，原教育部規定特殊教育

學生獎補助金無名額限制由教育部全額補助，修訂後第八條規定公立學校

發給獎學金、補助金所需經費，依預算程序編列；私立學校，由主管機關

編列預算補助，最高補助比率為80%，另20%自籌款需由私校自行負擔。 

二、修正辦法自111年8月1日施行，將適用今年入學的111學年度新生，原有110

學年度以前入學之舊生仍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三、本校依據教育部頒規定研議訂定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實施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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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學術研討會申請及補助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學程、進修學士班及通識教育中心考量單位教師員額較少，故不列入第二

條「每一學年度至少舉辦一場國內學術研討會(含作品發表會)或每二學年

度至少舉辦一場兩岸學術研討會或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規範，但仍鼓勵其

辦理。 

二、如有特殊情形不辦理之院及系所，應專簽核准。 

三、各系所申請之論文是否屬校外學者論文由學院認定；各院及中心申請之論

文是否屬校外學者論文由研發處認定。 

四、依大專校院校務資料庫研 7「學校辦理國際及兩岸學術研討會」之表冊定

義，修訂國際學術研討會條文，刪除「與會外籍講員人數應占會議所邀請

全部講員人數四分之一以上」。 

五、本校補助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會之預算，由「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計畫」支應，若未依第四條計算方式進行分配，則會有繳回補助款

之疑慮。 

六、考量單位執行結案、報支工讀金及其他相關費用流程需較長時間辦理，故

修正結案時間為 45日。 

決議： 

一、 修正第二條內容為：本校各院及系所每一學年度至少舉辦一場國內學術

研討會(含作品發表會)或每二學年度至少舉辦一場兩岸學術研討會或國

際學術研討會為原則。 

若單一院系所無法獨力完成者，可結合本校其他單位共同舉辦。惟如有

特殊情形不辦理之院及系所，應專簽核准。 

二、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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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勵申請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現執行第一條減授鐘點之獎勵申請，需先依「南華大學獎勵研究優秀教

師支給要點」進行申請，且申請未通過者，方得依本條文第一條申請減

授鐘點。為使教師了解相關申請程序，進行文字修訂。 

二、修訂第三條藝術或設計作品皆須已公開展示完成，方能申請獎勵案。考

量展期延長、縮短或跨學年度之因素，影響教師獎勵之權益，故修訂條

文。 

三、依教育部獎補助委員建議，本校專書或專章審查與給獎標準，規範不甚

明確，建議本校可再作細部規範，方便教師遵循。故依教育部獎補助委

員建議及考量現執行方式修訂專書或專章相關標準，以利教師依循。 

四、增列「本辦法所稱學術研究獎勵案，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並經查屬

實者，應繳回該案所有獎勵款項」。 

決議： 

一、第三條維持原現行條文。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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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生命教育中心 

案由：新訂「臺灣生命教育意象館導覽志工管理要點（草案）」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臺灣生命教育意象館於本（111）年3月18日開館，本館展現臺灣生命教

育能量，並提供生命教育多元互動式體驗學習場域。 

二、為招募本館導覽志工，特訂定本要點（草案），如附，以利後續志工招募

流程運行。 

決議： 

一、第八條修正為：所需經費由生命教育中心專案計畫經費或相關預算支

應。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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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生命教育中心 

案由：新訂「臺灣生命教育意象館參覽服務管理要點（草案）」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臺灣生命教育意象館於本（111）年3月18日開館，本館展現臺灣生命教

育能量，並提供生命教育多元互動式體驗學習場域。 

二、為提升本館參覽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草案），如附，以利後續維

護、經營整體場館參覽服務。 

決議： 

一、 修正第八點內容：參覽本館須配合下列事項： 

(一) 本館每梯次參覽時間至多為 90 分鐘，導覽語言為華語，如有他國語

言翻譯需要，另行安排。 

二、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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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場地及設備借用管理要點(草案)」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以往已另訂定「南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備器材借用與管理辦法」

(103.05.28教務會議通過)及「南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e 學苑教室、設備

與器材收費標準」(105.4.22教發中心會議通過)，因內控稽核小組認為涉

及收費，建議提送行政會議研議。 

二、依據本校「南華大學場地借用辦法」第五條「專業教室由業管單位主管

核准」及「南華大學場地清潔維護費收費標準」之 e 學苑類別依教學發

展中心相關規定辦理，故此案修訂「南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備器材借

用與管理辦法」並併入「南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e 學苑教室、設備與器

材收費標準」，整併新訂「南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場地及設備借用管理

要點」(條文詳如附件)，提至行政會議研議。 

三、若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將循程序廢止「南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備器

材借用與管理辦法」(103.05.28教務會議通過)、「南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e 學苑教室、設備與器材收費標準」(105.4.22教發中心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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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升等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經 111 年 11 月 16 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級教評會議提案

通過。 

二、 為配合教育部於 111 年 8 月 17 日修正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 31 條第 3 款規定自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1 日施行修正本

校教師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升等辦法。 

三、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升等辦法」修正後稿及修正對照表

如附件。 

決議： 

一、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修正為「院級教評會複審通過後，由系級

教評會推薦四至六位學者或專家，併同院級教評會推薦與系級教評會推

薦之同數學者或專家名單送請校級教評會決審。」。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修正為「校級教評會第一階段決審通過

後，由系、院、校級教評會所推薦同數之外審委員名單，請校級教評會

主席以代碼抽籤方式決定外審委員之排序，交由人事室依序送六位校外

學者或專家評審教師分流升等各類型外審項目，其中四位之審查成績須

達 70 分(含)以上始為及格。」。 

三、修正通過，並自 112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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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經 111 年 11 月 16 日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級教評會議提案通

過。 

二、 為配合教育部於 111 年 8 月 17 日修正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 31 條第 3 款規定自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1 日施行。本校應配合

修正「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如下： 

(一) 簡化自審案件二級外審為一級外審，本校原為二級外審(院級、校級皆

為送 3 過 2)，應修正為一級外審，外審委員增多(應送 5 或 6 位外審

委員，4 位通過即為外審通過)。 

(二) 教師外審委員名單應由教評會產出，可由系、院、校教評會依送審專

業領域推薦外審委員或由資料庫中選出，惟其最終送審名單不得由一

人圈選。為兼顧保密原則，於教評會推選後，可採代碼抽籤、排序等

方式產出最終名單。 

(三) 辦理學位送審，基於學位論文已依學位授予法審查通過，可不需再外

審，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16 條第 1 款(碩士學位送審)及第 16 條

之 1 第 1 款(博士學位送審)，有關成績優良之審查基準，得由本校自

訂。 

三、 「南華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後稿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 

一、原第十四條之條文僅刪除第二款「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應予不續聘

者。」，第一款仍予保留，並將原第三款之款次調整為第二款。 

二、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條文修正為「以境外學位或文憑送

審者，應依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

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辦理查證（檢覈）後採認。」。 

三、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條文修正為「院級教評會複審通過

後，由系級教評會推薦四至六位學者或專家，併同院級教評會推薦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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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教評會推薦之同數學者或專家名單送請校級教評會決審。」。 

四、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之條文修正為「校級教評會第一階段

決審通過後，由系、院、校級教評會所推薦同數之外審委員名單，請校

級教評會主席以代碼抽籤方式決定外審委員之排序，交由人事室依序送

六位校外學者或專家評審教師分流升等各類型外審項目，其中四位之審

查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始為及格。」。 

五、修正通過，並自 112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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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職技員工待遇表相關內容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南華大學職技員工待遇表「薪額」與「本薪」範圍有不一致之情事，應予修

訂，修訂內容如下： 

(一)職技員工待遇表中「總務長、主任秘書、館長」之「本薪」範圍明訂為

「475～650」，惟「專業加給」之對照「薪額」範圍為「245～650」，是

以「總務長、主任秘書、館長」之「薪額」範圍應修訂為「475～650」。 

(二)職技員工待遇表中「會計主任、人事主任」之「本薪」範圍明訂為「475

～600」，惟「專業加給」之對照「薪額」範圍為「245～600」，是以「會

計主任、人事主任」之「薪額」範圍應修訂為「475～600」。 

二、「護理人員」之「專業加給」欄位在「組員、技士」欄位左側，惟職技員工

待遇表中所列，「組員、技士」最低「本薪」係高於「護理人員」，依慣例本

表之欄位應予調整(對調)。 

三、「護理人員」職稱修訂為與本校員額編制表一致為「護士」。 

四、各友校以採「碩士以 200 起薪」為多數，且以多年來同仁具碩士學歷已屬

常態，起薪不宜與其他學歷落差太大，爰將「碩士以 245薪額」修訂為「碩

士以 200薪額」，惟基於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新進之正式職技人員、新進之

約聘人員於爾後轉正式人員時皆適用之，本案修正生效前業經核准在職進

修之正式職技人員於取得高一級學歷申請改敘時得排除本項修訂之適用。 

五、配合前條之修訂，刪除本「進用之前已取得碩士學位者，或校方派其進修

碩士畢業者，以 245級改敘；進用之後自行進修取得碩士學位者，則以 220

級改敘（93.8.1起生效）」條文。 

決議： 

一、本案說明一、二、三等三項因無修訂之急迫性，該三項撤案不予討論。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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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 

成年禮是本校特色之一，亦是重大活動，請各院系所踴躍邀

請家長參與。 

 

壹拾壹、散會(18:03) 
 


